
《关于梅县区第十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推荐名单的公示》政策解读

一、公示背景及目的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守护者、传递者。认定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目的是保护重要知识和技艺的传承骨干，鼓励其发挥示范作用，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带动传承人群提高传承实践水平，促进相关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发展。为进一步加强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传承人队伍建设，有效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梅县区文广旅体局按照相应法律规定开展第十批区级非遗传承人的申报工作，并向社会公示。
2、 公示依据
   根据《梅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将拟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向社会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公示时间不少于20日。公示期间，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异议的，应当书面提出。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对异议进行调查、核实，认为异议不成立的，应当在收到异议之日起30日内书面告知异议人并说明理由；认为异议成立的，应当重新组织专家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评审，并将处理情况及时告知异议人。第二十一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文化主管部门推荐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人选，但应当征得被推荐人的书面同意；公民也可以自行向文化主管部门申请认定为代表性传承人。
　　推荐或者申请认定为代表性传承人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被推荐人或者申请人的姓名、民族、从业时间等基本情况；
　　（二）该项目的传承谱系以及被推荐人或者申请人的学艺与传承经历；
　　（三）被推荐人或者申请人的技艺特点、成就及相关的证明材料；
　　（四）被推荐人或者申请人持有该项目的相关实物、资料的情况；
　　（五）其他说明被推荐人或者申请人具有代表性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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